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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02月 0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秘書室 

主  席：蔣校長壁輝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紀錄:盧玲惠 

壹、追蹤管制情形：略  

貳、校長室報告：（無） 

一、秘書工作報告： (無)

二、主席報告： 

(一) 校務會議流程請文書組增加教師會報告。 

(二) 針對登革熱防治請加強環境消毒、施作過程(前、中、後)亦加以拍照 PO

網，家長亦可較為放心。 

(三) 工程、勞務採購請總務處對於施工前、中、後都能拍照，以能確實掌控進

度及施作範圍，我亦會特別加強現場的視察。 

(四) 預定本年度 5 月間期(於本校後場跑道工程完工後)，舉辦一場落成啟用典

禮。 

(五) 加強資安及職安辦理：關於國教署的資安的向上集中雲端政策，開發廠商

應負擔經費需求，至於學校是否有需要配合負擔相關經費，可以再多瞭

解後議定；另外職安業務將以實習處為學校對外窗口，至於學校是否要

承接國教署高雄區職安種子召集學校，會實習處與處內同仁意見討論

後，再考量是否承接是項業務。 

(六) 近來與國中端及社區互動漸多，可能會增加一些處室業務的負擔，尚請並

拜託同仁多加配合包涵。 

(七) 111-2 期初校務會議將徵詢與會人員後，將提案討論程序往前調整，以讓

大家有充份時間討論，另各處室報告則順延至提案討論之後並請各主任

報告務以簡要為主。 

(八) 請人事室主任於校務會議報告：教職員工作日落實留校 8 小時政令宣導。 

參、各處室工作報告：(無) 

肆、教師會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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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約僱人員考評作業要點」(草

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 8-1 條規

定，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112 年 1 月 17 日

臺教國署人字第 1120008914號函示辦理。 

二、檢附「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約僱人員考評作業要點」(草案；

含附表)1份。 

三、依國教署函示酌作文字修正：考評作業要點第十三點及附表三附註

文字。 

 

決議 ：本案為新訂要點，依國教署來函意見修正：考評作業要點

第十三點及附表三附註文字後(如附件)，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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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約僱人員考評作業要點 

112年1月9日行政會議訂定審議通過 

一、為落實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約僱人員之管理及提

升工作績效，並作為續僱與調增薪點之參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一)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 

(二)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及各機關職務代理

應行注意事項進用之人員。 

三、約僱人員之考評區分如下： 

(一)平時考評：就受考人工作品質、工作時效、服務態度、工作配合、差

勤、品德操守所辦理之定期考評。 

(二)年終考評：就受考人當年任職期間於年終所辦理之考評，任職至年終

未滿一年者，亦須辦理年終考評。 

(三)專案考評：有本要點第十點情事之一或違反契約相關規定情節重大

時，隨時辦理之考評。 

四、考評方式如下： 

(一)平時考評：由單位主管每年四月、八月就受考人工作情形，依本校約

僱人員平時考評紀錄表（格式如附表一）進行考評，如受

考人當次考評項目中有 C 級（待加強）者，單位主管應與

當事人面談。 

(二)年終考評：由單位主管參酌受考人之平時考評，並依本校約僱人員年

終考評表（格式如附表二）初核後，於年度十二月一日前

送本校人事室彙辦，提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陳報校長核定。 

五、平時考評等級如下： 

(一)A級（超過期待）：表現明顯超出職責的要求水準。 

(二)B級（符合期待）：表現尚能達到要求水準。 

(三)C級（待加強）：表現未符合基本要求。 

平時考評項目中被評定為C級者，單位主管應與當事人面談，並將面談內容

及結果詳實記錄於平時考評紀錄表中「面談紀錄」欄，作為年終考評評列

等第之重要依據。 

六、年終考評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評

分數百分之六十；操行占考評分數百分之二十；學識及才能各占考評分數

百分之十。 

七、年終考評等次及分數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三)丙等：不滿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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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約僱人員在考評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 

(一)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 

(二)事、病假合計超過十日。 

(三)辦理業務有重大過失或態度不佳，經責成改善仍未改善，或影響機關

聲譽，有具體事實。 

(四)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申誡以上處分。 

(五)有遲到或早退紀錄累積達五次。 

前項所定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

由所請之事、病假（含延長病假）之日數。 

辦理年終考評時，不得以下列情形，作為考評等次之考量因素： 

(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

流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 

(二)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 

九、約僱人員在考評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考列丙等： 

(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 

(二)服務態度惡劣，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

實證據。 

(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果，有確實證據。 

(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本校聲譽，有確實證

據。 

(五)連續曠職二日或累積達四日。 

(六)違反公務法令，致他人權益受損，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公務員法令，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 

(八)年度內請假扣除報酬之日數逾僱用期間十二分之一。 

(九)對於指派之工作，顯然不能勝任，經調整工作內容仍未改善，有確實

證據。 

(十)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一大過以上處分。 

十、約僱人員具下列情事之一，並經查屬實者，應辦理專案考評，予以解僱： 

(一)圖謀背叛國家，有確實證據者。 

(二)執行國家政策不力，或怠忽職責，或洩漏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

重大損害，有確實證據者。 

(三)違抗政府重大政令，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有確實證據者。 

(四)涉及貪污案件，其行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五)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本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六)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長官，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七)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八)曠職繼續達四日，或一年累積達十日者。 

(九)違反「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四條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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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半年內請假扣除報酬之日數逾僱用期間十二分之一。 

(十一)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者。 

十一、年終考評結果依下列規定： 

(一)考列甲等人員：次年度約僱計畫如獲核准，得作為繼續僱用之參考，

二年考列甲等者，調增薪點一級，已達該職務僱用計

畫最高薪點者，維持原薪點；但原約僱計畫終止或經

費無法支應時，不在此限。 

(二)考列乙等人員：次年度約僱計畫如獲核准，得作為繼續僱用之參考，

連續三年考列乙等者，次一年度不予續僱。但三年內

有一年考列甲等二年考列乙等者，調增薪點一級，已

達該職務僱用計畫最高薪點者，維持原薪點；但原約

僱計畫終止或經費無法支應時，不在此限。 

(三)考列丙等人員：次一年度不予續僱。 

約僱人員任現職至年終滿一年者，依本要點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

任職期間之年終考評。任職未滿一年者，併同辦理。但考評年度內任職未

滿一年者及依第二點第二款進用之職務代理人，考評結果不得依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規定調增薪點。 

十二、約僱人員考列甲等、乙等、丙等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比照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十三、約僱人員不服年終考核結果或依年終考核結果而經不續僱者，得依行政

爭訟程序提起救濟。 

十四、約僱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比照本校職員獎懲要點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各項考評及獎懲案件，提送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陳報校長核定。 

考評結果應以書面（格式如附表三）通知當事人。年終考評結果，自次

年一月一日起執行；專案考評結果，自校長核定之日起執行。 

十六、審議年終考評或專案考評案件時，應通知約僱人員所屬單位主管到會備

詢，詢畢退席，必要時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得調閱有關資料或詢問相

關人員。 

十七、年終考評擬不予續僱、專案考評擬予以解僱、擬予懲處案件，由人事室

於會議審議前七日，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

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

之效果等。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及比照公務人員考績相關法令辦理。 

十九、本要點經本校主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附表一：約僱人員平時考評紀錄表 

附表二：約僱人員年終考評表 、附表三：約僱人員年終考評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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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約僱人員平時考評紀錄表 

（考評期間：○年○月○日至○月○日） 

單位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考評項目 考 核 內 容 
考評紀錄說明 

超過期待 
A級 

符合期待 
B級 

待加強 
C級 

工作品質 工作達成的完善程度    

工作時效 工作能依要求或規定的期限完成    

服務態度 工作態度積極，能自動自發，並落實顧客導向     

工作配合 能配合主管的領導，並具團隊精神    

差    勤 依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不遲到早退    

品德操守 工作無貪瀆並遵守利益迴避    

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 

 

個人發展或需改善之敘述、工作調整之建議 

 

面談紀錄 

 

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校長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附記： 
一、平時考評紀錄等級分為3級，等級分述如下： 

Ａ級：超過期待：行為表現明顯超出職責的要求水準。 
Ｂ級：符合期待：行為表現尚能達到要求水準。 
Ｃ級：待加強：行為表現未符合基本要求。 

二、受考人如有本要點第5點第2項之情形、工作簡化創新提案，或考評項目前4項目均為超過期待者等
重大具體優劣事蹟，足資記錄者，應填列於「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欄，以作為考評之重要參
據。 

三、考評單位主管每年4月、8月應按考評內容評定各考評項目之等級，提出對受考人培訓或調整職務
等具體建議。受考人當次考評項目中有待加強者，單位主管應與當事人面談，就其工作、目標、
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並提出改進意見，面談內容及結果應紀錄於「面談紀錄」欄，以提
升其工作績效，並作為年終考評評列等第及人事管理之重要依據。如受考人考評結果無提醒改進
之必要者，則「面談紀錄」欄得不予填列。 

四、單位、職稱、姓名及工作項目欄，由受考人填列，餘由單位主管人員填予以考評填列並簽章。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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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約僱人員年終考評表 

姓名  
單位  薪點  

職稱  到職日  

差假
紀錄 

事假 病假 延長病假 遲到 早退 曠職 

日   時 
 
 

日   時 
 
 

日   時 
 
 

日   時 
 
 

日   時 
 
 

日   時 
 
 

奬懲
紀錄 

記大功 記功 嘉奬 記大過 記過 申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工作 
項目 

 

項目 細目 考評內容 項目 細目 考評內容 

工作 
(60%) 

質量 
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
量之多寡。 

操行 
(20%) 

忠誠 
是否忠於國家及職守言行一
致誠實不欺。 

時效 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 廉正 
是否廉潔自持予取不茍大公
無私正直不阿。 

方法 
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執簡
馭繁有條不紊。 

品性 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 

主動 
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
辦事。 

上進 是否積極勤奮好學。 

負責 能否任勞任怨勇於負責。 

學識 
(10%) 

學識 
個人學歷及常識是否足以勝
任本職工作。 

勤勉 
能否認真勤慎服務熱誠積極
任事不遲到早退。 

經驗 
個人工作經驗是否足以應用
並進而提升本職工作知能。 

合作 
與其他業務有關人員能否密
切配合。 

見解 
是否能正確運用科學頭腦判
斷是非、分析因果。 

檢討 
對本身工作能否不斷檢討悉
心研究。 

進修 
是否勤於進修學習充實學識
技能。 

改進 
對本身工作技能能否隨時提
升注意改進。 才能 

(10%) 

表達 
口語及文字表達是否簡要中
肯言詞是否詳實清晰。 

便民 
處理人民申請案件能否隨到
隨辦利民便民。 

實踐 
做人做事能否貫徹始終力行
不懈。 

個人
重大
優劣

事蹟 

 

總評 

評語 

單位主管 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 校長(核定) 

   

評分 分 分 分 

簽章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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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約僱人員年終考評通知書 

中華民國○○○年○○月○○日 

岡農人字第○○○○○○○○號 

受文者： 

一、臺端○○○年年終考評結果業經本校核定如下： 

二、請查照。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單    位  職    稱  

僱用計畫

所列職務 

等別薪點 

四等250至310薪點 

現    支 

等別薪點 
等   薪點 

等    次 等 

總    分 分 

核    定 

考評結果 
 

附註：受考人對考評通知書所記載事項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應

自收受考評通知書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校先行重新審

查後，向教育部提起訴願。或得視具體個案情形之事項，依行政訴訟

法相關規定程序提起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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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訂 112年度「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風險管理制度計

畫書」及「內部控制稽核工作小組」人員名單，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長室(陳資文秘書) 

說  明： 

一、 檢附 112年度「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風險管理制度

計畫書」及「內部控制稽核工作小組」人員名單各一份。 

二、 112年度「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風險管理制度計畫

書」表六(P.36-P.48)請各處室(組)依各業務職掌填報。 

決  議： 

一、112年度「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內部風險管理制度計畫

書」表六(P.36-P.48)請各處室(組)依各業務職掌填報，預計

於 112年 2月底完成填報並上傳。 

二、「內部控制稽核工作小組」人員名單照案通過。 

 

校長室 校長 蔣壁輝 
1.綜理校務 

2.督辦本校內部稽核工作 

校長室 秘書 陳資文 
1.襄助校長處理校務 

2.彙整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修訂 

教務處 主任 鄭明仁 
1.綜理教務處業務 

2.負責執行教務處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學務處 主任 王永在 
1.綜理學務處業務 

2.負責執行學務處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總務處 主任 侯銀華 
1.綜理總務處業務 

2.負責執行總務處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實習處 主任 簡谷宇 
1.綜理實習處業務 

2.負責執行實習處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輔導室 主任 施采展 
1.綜理輔導室業務 

2.負責執行輔導室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圖書館 主任 洪佳玲 
1.綜理圖書館業務 2.負責執行圖書館內部

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進修部 主任 王煥然 
1.綜理進修部業務 

2.負責執行進修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人事室 主任 杜貴滿 
1.綜理人事室業務 

2.負責執行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主計室 主任 李珮琪 
1.綜理主計室業務 

2.負責執行內部稽核及撰寫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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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有關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各處室行政協辦人員，如說明，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專任教師

及兼任慧邸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

任實驗經學校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議之減授

節數。。 

二、 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之規定本

校可減授節數為 40節。 

1.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擔任學科教學研究委員、各類

藝術、體育班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之召集人，本校計 6名，

共計減授節數 12節。 

2.教務處請張慶宗師擔任本校數學組課務協辦教師，減授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 10節;楊子均師擔任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及新課綱協

辦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5節;吳春鋒師擔任本校教師學

生學習扶助協辦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5節。 

3.實習處請陳韋全老師擔任本校安全衛生管理業務協辦教師，減

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4節。. 

4.圖書館請來峻民師擔任本校資通安全業務協辦教師，減授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 4節。 

三、 由學校經費支應減授節數:  

1.學務處請劉李韓老師擔任本校社團活動協辦教師，減授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 4節。 

2.曾怡伶師擔任本校國際教育、雙語教育、提升英語文成效協辦

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4節。 

 

決  議：本案俟校長與各處室現況通盤瞭解，並與各主任同仁討論後再議。 

 

會議後記:經 112/2/24上午召集各處室(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處、圖書

館)主任協調討論後，決議如下: 

通過 111學年度第 2學期之行政協辦人員如下: 

一、教務處請張慶宗師擔任本校教學組課務協辦教師，減授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 10節；楊子均師擔任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及

新課綱協辦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5節；吳春鋒師

擔任本校教師學生學習扶助協辦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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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請劉李韓老師擔任本校社團活動協辦教師，減授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 4節。 

三、實習處請陳韋全老師擔任本校安全衛生管理業務協辦教

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4節；請李國泰老師擔任實習

業務協辦（國中職業試探、職場探索..等相關事務協辦）

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4節。 

四、圖書館請朱峻民師擔任本校資通安全業務協辦教師，減授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4節；曾怡伶師擔任本校國際教育、雙

語教育、提升英語文成效協辦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 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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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提案一：請實習處和教務處思考討論如何將本校班級數再增加一班。 

提案人：校長蔣壁輝 

說  明： 

一、 實用技能班因為教育的目標較為不同，較易達成增班的需求，若無法

深入國中端發展技藝課程深耕，則國中端招生將致斷層且不利。 

二、 若學校班級數增至 51 班，優點是全校可減授 4 節鐘點，教師行政組

長可減授 2個鐘點。 

三、 全國技能競賽新增青少年組，高雄市教育局亦會對其加以補助，本校

可以國中端的技能課程及技能指導予切入。 

 

決  議：本案請實習處和教務處以實用技能班加以研議如何進行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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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12：00 

捌：主席簽署：               
 

 


